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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股 東 及 高 持 股 量 股 東

本文件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作出更改，閱讀資料時須一併細閱本文件封面「警告」
一節。

主要及高持股量股東

就我們的董事所知，緊隨 [編纂 ]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不計及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
出的購股權及 [編纂 ]獲行使而可能發行的任何股份），下列人士將會於我們股份或相關股
份中擁有須按 [編纂 ]第2及3分部條文向我們及聯交所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將直接或間接
擁有附帶權利可於一切情況下於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
股本面值10%或以上的權益：

於本公司的權益

股東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於本 [編纂 ]
申請版本
日期所持
股份數目

於本 [編纂 ]
申請版本

日期的持股
概約百分比

於資本
化發行及
[編纂 ]完
成後所持
股份數目

本公司於
資本化發行
及 [編纂 ]
完成後的

持股
概約百分比

      

梁志天先生（附註1及2） 受控制法團持有之權益 37,607 37.61% [編纂 ] [編纂 ]

陳小雲女士（附註2） 視作配偶權益 37,607 37.61% [編纂 ] [編纂 ]

1957 & Co.（附註1） 受控制法團持有之權益 37,607 37.61% [編纂 ] [編纂 ]

Sino Explorer（附註1） 實益權益 28,157  28.16%  [編纂 ] [編纂 ]

通凱（附註1） 實益權益 9,450 9.45% [編纂 ] [編纂 ]

關永權先生（附註3及4） 受控制法團持有之權益 25,000 25.00% [編纂 ] [編纂 ]

關蕙苓女士（附註4） 視作配偶權益 25,000 25.00% [編纂 ] [編纂 ]

Perfect Emperor（附註3） 實益權益 25,000 25.00% [編纂 ] [編纂 ]

梁女士（附註5及6） 受控制法團持有之權益 8,235 8.24% [編纂 ] [編纂 ]

潘先生（附註6） 視作配偶權益 8,235 8.24% [編纂 ] [編纂 ]

恒寶環球（附註5） 實益權益 8,235 8.24% [編纂 ] [編纂 ]

附註：

(1) 緊隨資本化發行及 [編纂 ]完成後，本公司由Sino Explorer及通凱分別持有約 [編纂 ]及 [編纂 ]。鑑
於Sino Explorer及通凱由1957 & Co.擁有100%股權，1957 & Co.被視為於Sino Explorer及通凱持
有的股份總數權有權益。1957 & Co.由梁志天先生全資擁有。因此，梁志天先生被視為於1957 & 
Co.所持有的相同股份數目中擁有權益。

(2) 陳小雲女士為梁志天先生的配偶，因此被視為於梁志天先生所持有的相同股份數目中擁有權益。

(3) 緊隨資本化發行及 [編纂 ]完成後，本公司由Perfect Emperor持有 [編纂 ]。Perfect Emperor由關永
權先生全資擁有。因此，關永權先生被視為於Perfect Emperor所持有的相同股份數目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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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蕙苓女士為關永權先生的配偶，因此被視為於關永權先生所持有的相同股份數目中擁有權益。

(5) 緊隨資本化發行及 [編纂 ]完成後，本公司由恒寶環球持有 [編纂 ]%。恒寶環球由梁女士擁有
99.99%。因此，梁女士被視為於恒寶環球所持有的相同股份數目中擁有權益。

(6) 潘先生為梁女士的配偶，因此被視為於梁女士所持有的相同股份數目中擁有權益。

於我們附屬公司的權益

股東名稱 相關附屬公司名稱

於本 [編纂 ]
申請版本
日期所持
股份數目

於本 [編纂 ]
申請版本

日期的持股
概約百分比

於資本化
發行及 [編纂 ]

完成後所
持股份數目

於資本化發行
及 [編纂 ]完
成後的持股
概約百分比      

卓能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家上海（香港） 40,000 40% [編纂 ] [編纂 ]
1957 and Partners 20 20% [編纂 ] [編纂 ]

Food Master (HK) 
 Company Limited

北海丼 28,000 40% [編纂 ] [編纂 ]

Jarrett Investments Limited L Garden and Partners 29 29% [編纂 ] [編纂 ]

Batovian Investments Limited 1957 and Partners 29 29% [編纂 ] [編纂 ]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我們的董事並不知悉在緊隨 [編纂 ]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不計及
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購股權及 [編纂 ]獲行使而可能發行的任何股份），任何其他人
士將於我們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按 [編纂 ]第2及3分部條文向我們及 [編纂 ]披露的權益
或淡倉，或將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於一切情況下於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的股東
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的權益。


